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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牡丹江市税务局
关于完善优化对外支付税务备案

办理机制的通知

国家税务总局牡丹江市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：

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，助力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市

税务局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，深化改革创新，依托“互联网+大

数据”的“智能办、联通办”方式，让“数据在多部门间跑腿”，实现

备案人足不出户在线就能办理“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

案”业务，持续提升纳税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现对此项工作机制

明确如下：

一、加强政策宣传，指导纳税人线上电子化办理备案

及时广泛宣传解读政策文件，继续加强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

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电子化系统线上办理的宣传和推广。对线上办

理税务备案有问题的企业做到一对一精准辅导，保证企业方便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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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掌握业务操作，顺利办理线上备案。若发生不能解决的操作问

题及时同电子税务局技术部门协同处理，直至问题解决。

二、加强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线上税务备案后续管理

对进行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的企业，各单位除

了将相关政策及操作告知外，日常工作中，市税务局与各主管局

联动做到时时登陆黑龙江省电子税务局局端管理系统查看企业相

关业务办理情况，审核企业上传的合同（协议）或其他交易凭证

电子材料质量及时发现问题，对不符合电子附件与原件的一致性、

清晰性和完整性要求的即时通知企业重新提供。在初步核查上报

电子附件资料清晰度、完整度后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

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》

（2013年 40号公告）要求，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后续管理，核查

其业务真实性确保税款入库。

三、做好内部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、电子税务局等涉税系

统的运转保障

为满足备案人多样化办税需求，在推行税务备案电子化线上

办理的同时，保留传统纸质备案渠道，在办税服务厅设置绿色通

道，方便备案人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备案方式。各单位与本单

位办税服务厅协调一致，主动向纳税人提供《对外支付税务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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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续事项提示单》，如纳税人在未获取该提示单将无法办理对外支

付核验业务，办税服务厅应配合纳税人进行补打。各单位要切实

做好线下办税人员政策掌握与企业线上办理辅导提示相关工作，

避免造成政策落实不力而带来的风险。

国家税务总局牡丹江市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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